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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 

可持續發展小組 

 

大嶼山保育工作小組 

第二次會議 

 

日期: 2017年3月14日(星期二)  
時間:  下午2時30分至下午5時50分 
地點:  香港文物探知館會議室  (九龍尖沙咀海防道九龍公園) 
 
 

會議記要 

 
出席成員 
林筱魯先生  召集人 
劉惠寧博士  副召集人 
鄭睦奇博士  綠色力量代表 
張富先生  大嶼山南區鄉事委員會代表 
何佩嫻女士 
郭平先生 
鄺子憲先生  香港地貌岩石保育協會代表 
蘇國賢先生  長春社代表 
黃文漢先生 
司馬文先生 
蘇淑儀女士   土木工程拓展署高級城市規劃師2 (專責事務部)  秘書 
 
協調人 
姜錦燕女士    土木工程拓展署港島及離島拓展處副處長(專責事務) 
陳檳林先生    環境保護署首席環境保護主任(區域評估)  
黎存志先生    漁農自然護理署助理署長(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 
陳思偉先生    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策略規劃6 
 
列席者 
黃衍佳先生    發展局助理秘書長 (土地供應) 3 
周哲先生    民政事務總署離島民政事務助理專員(2) 
賀貞意女士  漁農自然護理署高級自然護理主任(南區) 

李鉅標先生  土木工程拓展署港島及離島拓展處處長 
劉曉欣女士  土木工程拓展署總工程師 (專責事務部) 
陳騰麟先生  土木工程拓展署高級工程師18 (專責事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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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穎德先生  土木工程拓展署城市規劃師 (專責事務部) 
 
 跟進 
介紹 
1. 召集人歡迎各成員出席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委員會)轄下可持續

發展小組(下稱「可持續發展小組」)的大嶼山保育工作小組(下稱「保

育小組」)的第二次會議。 
 

 

通過上次會議記要 
 
2. 保育小組成員通過秘書處於3月8日發出的上次會議記要。 
 

 

綠色交通策略(由鄭睦奇博士簡介) 
 

3. 鄭睦奇博士以「保育大嶼山由運輸做起」為題簡介大嶼山綠色交通

策略，並提出建議，以保護大嶼山的自然資源，同時照顧居民的交通

運輸需要，主要包括:  
- 採取環保運輸，例如優先採用公共交通(如渡輪及跨區巴士)。 
- 發展應先考慮大嶼山環境及社區的可承載力，避免產生環境問

題，例如空氣污染及堆泥等。  
- 監控進入大嶼山封閉道路的車輛數目，加強巡邏，加強對泥頭車

的監控措施，例如在泥頭車安裝全球定位系統。  
- 加強檢控大嶼山的建築廢物棄置。 
- 不應在高生態價值的地方建新道路。 

 
4. 鄭睦奇博士總結指出，發展運輸帶來的環境影響被忽視，反而大嶼

山的交通限制有利旅遊業，保育環境及生態，同時惠及居民。 
 
5. 召集人多謝鄭睦奇博士的簡介，因為綠色交通策略為首批討論項目

之一，討論可在稍後一併進行。姜錦燕女士補充，有關項目亦會於四

月舉行的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交通運輸及地區改善項目小組會議再

作討論。 
 
[會後註：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可持續發展小組以及交通運輸及地區

改善項目小組的聯席會議改於 2017 年 5 月 2 日舉行。] 
 

 

首批討論項目 
 
6. 劉曉欣女士指，秘書處於 2016 年 12 月 9 日發電郵邀請各成員提交

有關大嶼山的保育建議，連同 2016 年大嶼山發展公眾參與活動收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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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眾意見、2007 年經修訂的大嶼山發展概念計劃的保育建議，以及

其他近期收集到的意見，草擬了「與保育相關的主要項目清單」，並於

2017 年 2 月 8 日以電郵發送各成員，邀請各成員以保育的效益、威脅

的迫切性、推行項目的可行性及難度及其他相關的考慮，在清單中選

出 10 個優先項目，以方便保育小組討論。根據成員的意見，秘書處把

三位或以上成員選擇的項目歸納為首批討論項目，合共 11 項。同時，

有成員建議修改/合併部分項目，經修訂的「與保育相關的主要項目清

單」項目總數為 74 項，並已於 3 月 8 日發給各成員。秘書處稍後亦會

將司馬文先生在會議前提交的八項建議適當地加入清單內。劉曉欣女

士其後介紹首批討論項目內各項目的背景資料及部分相關考慮。  
 
[會後註：項目已適當地加入經修訂的「與保育相關的主要項目清單」[擬
稿] 內，並連同大嶼山保育工作小組工作報告及首批討論項目[擬稿]，
於 2017 年 4 月 13 日發出電郵，邀請成員提供意見。] 
 
7. 召集人指，就大嶼山保育建議收集到的意見眾多，希望保育小組能

同意揀選首批討論項目的方法，而政府主要從政策及執行方面提供各

項目的背景資料，希望各成員能尤其提出項目的效益/機遇及迫切性，

以便跟進並滙報可持續發展小組。召集人亦指出如有利益衝突，請成

員自行申報。由於保育小組旨在收集成員的意見供可持續發展小組考

慮，在本次會議申報利益後可繼續發言。  
 
8. 司馬文先生認為保育項目既有具策略重要性的，亦有與個別地點相

關的具體項目，應考慮將項目作結構性分類，以便跟進。並指出政府

應有策略，同時配合相應的具體保育措施，推動保育。例如設立大嶼

山各項資料庫及基線資料應優先進行，然後列出大嶼山現正面對的各

種問題，其後按有關的資料討論個別保育項目。他指出發展及保育應

要平衡，例如興建新的道路或需要大規模削坡，破壞環境，產生大量

泥頭，需尋求可持續發展的方法。 
 
9. 郭平先生贊成鄭睦奇博士及司馬文先生的意見，並建議將大嶼南發

展為國家公園，成為收地的特別例子。他贊成點對點的運輸，並建議

在不破壞海岸線的前提下，可考慮架空輕鐵系統。就管制泥頭傾倒問

題，可由政府提供支援設施以水路交通運出建築廢料及以智能方法監

察車輛進出東涌道。 
 

10. 就召集人的詢問，蘇國賢先生認為 11 個項目難再細分先後次序，

如許可，應同時進行。而清單內的項目包括不同種類及層面，應整理

出長遠的策略。   
 

 
 
 
 
 
 
 
 
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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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召集人，副召集人及李鉅標先生分別補充，在清單上的 70 多個項

目主要從不同渠道收集得來的公眾意見，綜合為多個類別。而首批討

論項目為較多成員選擇的項目，可先集中討論。為方便會上討論，政

府部門就各項目的政策/推行考慮提供背景資料，歡迎各成員提供更多

不同方面的資料，作深入討論。在反映保育小組的提案時，秘書處會

考慮各成員意見將項目再分類，將首批討論項目連同整個項目清單提

交可持續發展小組。 
 
[會後註：大嶼山保育工作小組工作報告連同經修訂的「與保育相關的

主要項目清單」及首批討論項目[擬稿]，已於 2017 年 4 月 13 日發出電

郵，邀請成員提供意見。] 
 
12. 張富先生就水口項目表示，如不是全面禁止在水口捕魚，只是禁止

過度捕魚是可以接受的。 
 
13. 何佩嫻女士贊成發展水路交通，但認為渡輪的財務可行性低，需要

政府提供支援。另外，可考慮發展單車徑，對居民及遊人均有利，甚

至小型電能車，方便長者，但反對會對環境做成影響的越野單車徑。

在發展綠色交通時，政府應增加資源配合，落實交通管理措施，同時

考慮執行的可行性。 
 

14. 李鉅標先生補充，建議成立的可持續大嶼辦事處可牽頭，與不同部

門商討及跟進，集中處理大嶼山的事宜。  
 
15. 司馬文先生表示支持成立可持續大嶼辦事處，就如起動九龍東辦事

處一樣，以創新的手法為大嶼山造出成果。另外，道路管制應該繼續

進行，並檢討容許進入大嶼南車輛數目，增加渡輪服務班次。除清單

所示地點，亦應檢視其他應受保護的地點。至於泥頭問題，應先解決

執法問題。  
 

16. 鄭睦奇博士認為政府對大嶼山的保育重視程度不足。由於現時法定

圖則未能全面妥善執行土地用途的管制，更有需要推行綠色交通管制

措施。政府短期內需要透過行政手段限制某種車輛進入大嶼南的數

目，爭取時間落實長遠措施。 
 

17. 鄺子憲先生認為綠色交通策略可分為兩個層面，一方面為大型基

建，另一方面為嶼南道路網絡。大型基建方面應盡量減少所需用地，

例如多採用隧道及以不需減速的自動繳費系統取代收費廣場。嶼南道

路需繼續設限，同時要改善道路設計，考慮道路的安全、舒適性及街

道景觀，鼓勵駕駛人士在村鎮減慢車速。 

 
 
 
 
 
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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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召集人多謝各成員意見，認為要切實地推動大嶼山的保育，政策及

個別項目同樣重要。姜錦燕女士邀請各成員如有進一步意見可於一星

期內提交秘書處，以準備向可持續發展小組提交保育小組進展報告。 
 

[會後註：秘書處於會議後一星期內未有收到其他意見，並於 2017 年 3
月 21 日發出電郵，邀請各成員提供建議。] 

 
 
秘書處 
 

 
 

鄉郊保育政策的先導地區 
 
19. 應召集人邀請，劉曉欣女士介紹貝澳、水口及大澳的鄉郊保育先導

地區項目，並表示項目現時仍處於探討階段，歡迎各環保團體及地區

人士提供意見。 
 
20. 何佩嫻女士關注復修大澳鹽田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尤其對地點/其周

邊已成長的紅樹林，建議可考慮將鹽田置於陸地上，只作示範而非真

實運作，並在建設相關設施時減少受影響的紅樹林範圍，保護生態環

境。 同時，希望有進一步詳情時能與相關部門討論濕地的護理。另外，

亦建議跟進棚屋的排污問題，改善大澳的環境衛生及觀感。 
 

[會後註：渠務署就大澳的排污事宜提供以下資料: 渠務署現正規劃一

項工程，旨在改善大澳的污水收集、處理及排放系統，包括擴建及提

升現有的大澳污水處理廠，興建兩所新的污水泵房以及在可行情況下

為附近鄉村及棚屋提供公共污水收集系統。] 
 

21. 姜錦燕女士補充，現時鄉郊保育政策的先導地區項目仍處初步階

段，各項目的地點、規模及可行性尚待研究，進行項目時將進一步諮

詢相關人士。 
 
22. 郭平先生表示短期可考慮向貝澳濕地的地權持有人租地，建開放式

牛棚。中期可研究提前嶼南的渠務工程，改善環境。長期可考慮以大

嶼山作為試驗計劃，運用保育基金，以公平價格收回土地作保育用途，

此舉可同時保護私人土地權益及牛隻。 
 
23. 黃文漢先生及張富先生表示，即使漁護署對牛隻進行絕育，牛隻數

目仍然上升，影響居民生活。建議政府提供資源建牛棚，由組織協助

照顧牛隻，並提出過往曾有建議將牛隻搬遷往大鴉洲，減少居民與牛

隻之間的衝突。 
 

24. 何佩嫻女士表示，牛隻原為農業社會的家畜，與居民關係密切，應

 
 
 
 
 
 
 
 
 
 
 
渠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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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地保留。建議政府提供土地，以具本土特色的竹棚建造牛棚，創造

國際地標。 
 
25. 司馬文先生表示，大澳自2009年已有改善建議，而貝澳的問題明顯

與私人土地業權有關。政府進行先導計劃應有具體的建議，並提供相

關資料及解決方案，再向保育小組徵詢意見。他認為擬議的東涌河公

園值得推行，若需進行收地，政府應積極考慮。 
 
26. 姜錦燕女士解釋，今次簡介的目的旨在向保育小組成員介紹鄉郊保

育先導項目的背景資料，進行不同保育項目，需適當考慮運用不同資

源。 
 

27. 蘇國賢先生表示其機構有參與新自然保育政策計劃下的管理協議

計劃，但該計劃的範疇與鄉郊保育先導計劃並不相同，先導計劃包括

環境及文化等項目，期望政府能舉行簡介會，向申請者清楚解釋其政

策及目標。 
 

[會後註：就鄉郊保育先導計劃的政策及目標以及申請事宜簡介會，環

境局提供以下資料: 政府正在制定有關項目，並將盡快通知公眾有關的

申請安排。]  
 

28. 副召集人表示，政府有需要為如何進行先導計劃提供更多資料，以

及釐清先導計劃會否和首批討論項目內相近的項目一同進行，或只是

交本保育小組討論。 
 

29. 鄭睦奇博士表示，希望改善大嶼山整體的自然及文化保育，認為不

應只顧推行三個先導地區項目，而忽略其他更重要的保育議題。 
 

30. 李鉅標先生表示，是項議程旨在向保育小組各成員提供施政報告所

提及先導計劃的背景資料，而本年施政報告為大嶼山的保育提供了一

個很好的契機，希望成員能提出具體的建議及意見，待政府進一步研

究項目詳情時，可考慮不同意見。 
 

 
 
 
 
 
 
 
 
 
 
 
 
 
 
環境局/環
境保護署 
 
 
 
 
 
 
 
 
 
 
 
 

其他事項 
 
31. 司馬文先生查詢施政報告內提到考慮利用郊野公園內土地的事

宜，希望能知道有關大嶼山郊野公園的邊界會否受影響。相信環保團

體反對縮減郊野公園範圍，並希望將現時的不包括土地加入郊野公園

內。 
 
32. 李鉅標先生回應，土木工程拓展署現時並無檢視大嶼山郊野公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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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 
 

33. 餘無別事，召集人多謝成員出席保育小組的第二次會議。會議於五

時五十分結束。 
 
 
 

 

 
 


